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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1 月 13 日的立法會會議  
要求動議休會待續議案  

 
 
 你在 2016 年 1 月 8 日致函立法會主席，查詢 1 月 13 日
立法會會議議程的安排，以及要求主席批准你在當天行政長官

發表施政報告的會議上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4)條動議 “有關
李波等人被失蹤 ”的休會待續議案 (附件 )。主席指示我回覆你
如下。  
 
 主席曾就 1 月 13 日立法會會議的安排徵詢議員的
意見。諮詢結果是大部分議員不贊同當天會議在行政長官發表

施政報告後，繼續處理 1 月 6 日立法會會議議程上未完成的
事項。因此，主席決定 1 月 13 日的立法會會議將於行政長官
發表施政報告後休會。  
 
 主席亦想向你指出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8 條就處理
會議事項次序訂明的規定，即使 1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在行政
長官發表施政報告後繼續舉行，本會仍須先行處理政府的法案

及議案，然後才處理議員的法案及議案。由於主席已決定 1 月
13 日的會議將於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後休會，因此他不批准
你在當天會議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4)條動議休會待續議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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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席知悉內務委員會已於 1月 8日的會議上，同意支持
你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4)條，在 1 月 20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
動議一項休會待續議案。主席會根據《內務守則》第 13(a)條，

按內務委員會的建議，准許你在該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該項休會

待續議案。  
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(衛碧瑤女士代行 ) 

 
 
 
2016 年 1 月 12 日  
 
連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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